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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培養本校學生博雅的素養及達成通才教育之目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士班學生應修習之共同必修科目名稱及學分數如下： 

科目名稱/領域類別 學分數 

國文 5 

外文 4 

體育課程 0 

服務學習課程 0 

通識課程 

核心必修 

14 選修科目 

合計 23 

第三條  國文含上或下學期共 3 學分之大一國文專業課程及單學期 2 學分之大

一國文中文寫作課程；僑生及外籍生則修習「僑生國文」課程一學年 5

學分，修習「僑生國文」者，不需修習大一國文中文寫作課程。 

第四條  外文課程依各學系(學位學程)就下列各款擇定其一，並訂定於應修科

目表備註欄中： 

(一）「大一英文」。 

(二）英文系開設之其他英文課程。 

(三）語言中心開設或認定之初級第二外語課程，但同一外語課程必須

修滿四學分。 

核准免修大一英文者，給予學分並計入畢業學分數內。 

另須修讀2學分之英文課程，由各學系訂定之。 

第五條 體育課程必修五學期（含大一體育上、下學期及興趣選課三學期，共計

五學期），不計學分。 

 興趣選課不得選修相同名稱之課程（代表隊、適應體育除外）。 

已修畢前述規定體育課程者，始得選修一學分之體育課程，該學分不列

入畢業學分。 



學士班運動績優單獨招生管道錄取生入學後，應於畢業前修畢大一體育

課程（上、下學期）及所屬代表隊之體育課程三個學期，共計五學期。

特殊原因專案簽請教務長同意者，不在此限。 

第六條 服務學習課程必修二學期(課號不得重複)，不計學分。 

第七條 通識課程共計修習十四學分，其中核心必修（包含人文與思想、自然科

學、應用科學、社會思潮與現象等四大領域）至少須修習一個領域，應

修習之領域依各學系（學位學程）規定；符合第四項規定者除外。 選修

通識以跨領域優先選課(理、工、地科、資電、生醫學院學生得優先選修

人文與思想、社會思潮與現象領域之課程；文、管理、客家學院學生得

優先選修自然科學、應用科學領域之課程)。 

另修習「外系專業課程採計通識學分」 之科目，一律先計入通識選修學

分，滿足通識選修學分超出部份，方計入其外系之選修學分。若為主系

學生修習則不計入通識選修學分。 

修畢通識中心審查通過之特定第二專長應修科目學分者，得免修通識課
程（選修科目）至多 6學分。前述免修通識課程（選修科目）請至課務
組首頁查詢。 

修畢任一學分學程或第二專長規定之應修科目學分者，且內含 8學分以
上通識課程（核心必修或選修科目），其所取得該學分學程或第二專長
總學分數得申請免修所有通識課程。 

符合前二項規定之學生，總畢業學分仍須滿足各系規定之畢業學分數。 

修習並通過自主學習微課程，至多計入通識選修科目2學分。 

 

第八條 本辦法適用110學年度起入學學生。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